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关于国家优质工程奖推荐申报工作管理办法

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四届三次理事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我市推荐申报国家优质工程奖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地做好申报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工作，以提升我市此项工作的整体工作效率和质量，争创更多的国家优质工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优质工程奖是指“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国家优质工程”和“詹天佑大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第三条：依据《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评选办法》（中建协[2000] 建协字第17号文件）、《国家优质工程审定与管理办法》（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工质字［2006］3号文件）和《詹天佑大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实施办法》（中国土木程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工作委员会土住字［2005］第017号文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设立评优评审委员会，联合会会长任评优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市建委主管领导及相关处室、单位负责同志和资深专家组成。主要负责国家优质工程奖项的申报、初审、推荐、上报审核和组织领导工作。

第五条：评优评审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具体工作。其办事机构为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评优评奖办公室。

第三章    申报及过程管理

第六条：凡市属建筑企业已确定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目标的工程，须在开工前向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申报。申报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质量目标计划、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质量管理办法、质量保证措施等；

2、填报《北京市建筑业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申报表》（见附件）；

第七条：企业确定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工程，应选择技术含量高，施工技术先进并满足创优条件的工程。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通过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确保单位精品工程。

第八条：根据企业争创“国家优质工程奖”的申报，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将适时组织专家组、工程技术人员对工程分阶段分专业对工程实体和工程技术资料等进行跟踪检查，实行动态管理。

第九条：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每年末向全市18个区、县建筑业协会和市属建筑集团、总公司转发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文件。按照文件要求填报具备申报国优工程条件的已竣工及在施工程项目清单。由评优评奖办公室汇总并提交会长办公会议审查后上报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第十条：各区、县建筑业协会和市属建筑集团、总公司在填报具备申报国优工程条件的已竣工以及在施工程项目清单时，各单位（包括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公司所属企业及外省市在京施工企业）要同时填报当年拟申报国家优质工程奖项目清单，以便掌握全市申报情况。

第四章    组织培训和交流
第十一条：认真组织施工企业参加培训学习，邀请有关专家讲授规范和要求。

第十二条：适时组织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施工企业介绍创优体会，交流创优经验。

第五章    检查工程

第十三条：根据市属各单位当年申报国家优质工程奖的申报意向，由评优评奖办公室进行初审。将符合评选范围和参评条件的工程情况报会长办公会议。

第十四条：评优评奖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于每年4月中下旬，对拟申报本年度的“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实体工程检查分土建、水暖、电气三个专业进行，同时查看该工程的建设文件和工程相关技术资料等。在检查组专家与申报单位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专业讲评会议。

第六章    推荐申报
第十五条：每年5月上旬，召开评优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本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项的工程听取专家组现场审核情况汇报，确定检查入围工程事宜，决定推荐申报工程。并将拟推荐申报工程及时报送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审批。

第十六条：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批示精神及时召开有关申报单位会议，具体部署和安排本年度的申报工作。

第十七条：评优评奖办公室负责对各申报单位报送的全套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按要求完成签章后由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出具推荐函。最后由我会将各奖项的全套申报材料统一按时分别报送至有关上级协会。

第十八条：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公司）所属企业和外省市施工企业在北京地区施工的工程欲申报“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的项目，应在申报前报告我会，经对工程进行检查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自行到上级有关协会申报。

第七章    复查工程

第十九条：根据上级协会安排的复查工程计划，评优评奖办公室及时召开北京行政区域内各受检单位会议，研究部署迎检准备工作事宜。

第二十条：复查工程时，凡北京行政区域内的 工程项目，均由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统一组织，相关单位配合。积极做好复查专家组对我市申报工程的现场复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复查专家组结束对本市工程复查后，评优评奖办公室负责向我会评优评审委员会写出复查工程情况报告。

第八章   颁奖工作
第二十二条：按照上级协会召开颁奖大会的有关要求，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协助组织相关受奖单位按时参加会议。

第二十三条：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收集、整理北京地区企业当年获奖工程的有关资料归档，并适时编辑出版获奖《工程画册》。各获奖单位按我会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第二十四条：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的获奖工程，载入当年由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编辑的《光荣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本管理办法由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解

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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